
证券代码：601615 证券简称：明阳智能 公告编号：2025-017
明阳智慧能源集团股份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及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明阳智慧能源集团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明阳智能”）控股股东明阳新能源投资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能投集团”）持有公司股份20,005.1612万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即2,271,496,
706股）的8.81%。能投集团已于近日完成1,200.0000万股解除质押登记。

● 股东Keycorp Limited（以下简称“Keycorp”）持有公司股份4,468.3336万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
的1.97%。Keycorp已于近日完成3,600.0000万股解除质押登记。

● 公司控股股东能投集团与公司关联股东Keycorp、Wiser Tyson Investments Corp Limited（以下简
称Wiser Tyson）、First Base Investments Limited（以下简称“First Base”）、宁波博蕴天成创业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宁波博蕴”）、中山瑞信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中山
瑞信”）和北海瑞悦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海瑞悦”）合计持有公司股份57,798.0900万股，占
公司当前总股本的25.44%。本次解除质押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股东累计质押公司股份22,665.3500
万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的39.21%，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9.98%。

● 本次股东股份解除质押不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变更，对上市公司生产经营、股权结构、公司
治理、业绩补偿义务履行等不会产生不利影响。

一、股份解除质押情况
公司近日收到控股股东能投集团、股东Keycorp《关于所持明阳智能股票解除质押的告知函》。具

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解质股份（万股）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解除质押时间

持股数量（万股）

持股比例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万股）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能投集团

1,200.0000
6.00%
0.53%

2025年3月31日

20,005.1612
8.81%

8,646.0000
43.22%
3.81%

Keycorp
3,600.0000
80.57%
1.58%

2025年3月31日

4,468.3336
1.97%

839.0000
18.78%
0.37%

能投集团本次股份解除质押对应的质押情况，详见公司于2024年4月16日披露的《关于控股股
东股份质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35）。

Keycorp本次股份解除质押对应的质押情况，详见公司于2023年3月31日、2024年1月25日披露
的《关于股东股份质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16）及《关于股东股份质押及解除质押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4-006）。

能投集团、Keycorp本次股份解除质押是因为上述债务已清偿完毕。解除质押的股份暂无后续质
押计划。未来如有变动，公司将按照相关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二、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2022年12月15日，公司原共同控股股东中山瑞信、宁波博蕴、First Base、Wiser Tyson和Keycorp将

其所持有的明阳智能合计375,666,412股，占公司当时总股本（即2,272,085,706股）16.53%的股份代表
的全部表决权委托给能投集团，详见公司于2022年12月16日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签署表决权委托
协议暨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2-122）和《明阳智慧能源集团股份公司简式权益变动
报告书》。

2023年 11月 30日，公司股东北海瑞悦将其所持有的明阳智能 2,262,876股，占公司当时总股本
（即2,271,759,206股）0.10%的股份代表的全部表决权委托给能投集团，详见公司于2023年12月2日
披露的《关于股东签署表决权委托协议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3-103）。

截至公告日，能投集团、宁波博蕴、中山瑞信、北海瑞悦、First Base、Wiser Tyson和Keycorp的质押
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能投集团

持股数量
（万股）

20,005.1612

持股
比例

8.81%

解 除 质 押
前 累 计 质
押数量（万

股）

9,846.0000

解 除 质 押
后 累 计 质
押数量（万

股）

8,646.0000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例

43.22%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例

3.81%

已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
份中限售
股份数量
（万股）

-

已 质 押
股 份 中
冻 结 股
份 数 量
（万股）

-

未质押股份情况

未 质 押
股 份 中
限 售 股
份 数 量
（万股）

-

未 质 押
股 份 中
冻 结 股
份 数 量
（万股）

-

宁波博蕴

中山瑞信

北海瑞悦

First Base
Wiser Ty⁃son
Keycorp

合计

3,664.7003

1,780.3587

226.2876
11,947.0011
15,706.2475

4,468.3336
57,798.0900

1.61%
0.78%
0.10%
5.26%
6.91%
1.97%
25.44%

-

1,780.3500

-
11,400.0000
-

4,439.0000
27,465.3500

-

1,780.3500

-
11,400.0000
-

839.0000
22,665.3500

-
99.9995%

-

95.42%

-

18.78%

39.21%

-

0.78%

-

5.02%

-

0.37%

9.98%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本次股份解除质押不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或控股股东发生变更，对上市公司生产经营、股权结

构、公司治理、业绩补偿义务履行等不会产生不利影响。上述股权质押若出现重大变动情况，公司将
按照相关规定及时披露。

明阳智慧能源集团股份公司
董事会

2025年4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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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801 证券简称：志邦家居 公告编号：2025-019
债券代码：113693 债券简称：志邦转债

志邦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2025年
第一季度自主行权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行权数量

公司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数量为206.745万份，行权期为2024年11月

27日-2025年9月18日（行权日须为交易日）。2025年第一季度累计行权并完成股份登记数量为0股，

占本次可行权总量的0%；截至2025年3月31日，累计行权并完成登记数量为0股，占本次可行权总量

的0%。

● 本次行权股票上市流通时间

公司本次行权采用自主行权模式，激励对象行权所得股票于行权日（T日）后的第一个交易日（T+
1日）到达股票账户，并于第二个交易日（T+2日）上市交易。

一、本次股票期权行权的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

1、2023年 8月 28日，公司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志邦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志邦家居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3年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等议案，公司四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相关议案。公司独立董

事就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是否有利于公司的持续发展及是否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发表了独立意见，并公开征集委托投票权。

2、公司内部对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公示，公示期自2023年8月29日至2023年9月7日。公示期

满后，监事会对本次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并于2023年9月12日出具了《监事会关于公

司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核查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

3、2023年9月19日，公司召开了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志邦家居股

份有限公司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制定＜志邦家居股份有限公

司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

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并对《关于公司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

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进行了公告。本激励计划获得 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批

准，董事会被授权确定股票期权的授予日、在激励对象符合条件时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并办理

授予所必需的全部事宜。

4、2023年9月19日，公司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四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向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公司监事会对激励对象名单再次进行了核查并发表了同意的意见。

5、2023年10月28日，公司披露了《关于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结果公告》，完成了股票期

权的授予登记工作，股票期权登记日为2023年10月26日，股票期权登记数量为449.99万份。

6、2024年10月9日，公司召开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五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调整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的议案》《关于注销部分已授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的议

案》《关于公司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议案》，关联董事回避了相关

议案的表决。

二、本激励计划的行权情况

1、激励对象行权的股份数量

序号 姓名 职务
第一个行权期可行

权数量
（万份）

2025年第一季度
行权数量（万份）

截至 2025年 3月31日累计行权数
量（万份）

累计行权数量占
第一个行权期可
行权总量的比例

一、高级管理人员

1
2

高级管理人员小计

二、其他激励对象

中高层管理人员及核心骨干
（371人）

合计（373人）

王国金

吴俊涛

副总裁

副总裁

0.50
0.50
1.00

205.745
206.745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注：由于自主行权方式，行权所得股票需在行权日（T 日）后的第二个交易日（T+2 日）上市交易，以

上行权数据为截止2025年3月31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的数据。

2、本次行权股票的来源

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的本公司人民币A股普通股股票。

3、行权人数

本次可行权人数为373人，截至2025年3月31日，共0人参与行权且完成股份过户登记。

三、本次行权股票的上市流通安排及股本结构变动

（一）行权股票的上市流通日

公司本次采用自主行权模式行权，激励对象行权所得股票于行权日（T日）后的第二个交易日（T+
2）日上市交易。

（二）行权股票的上市流通数量

公司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2025年第一季度行权且完成登记的股票上市流通数量为0股，本

次行权后新增股份均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三）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锁定和转让限制

1、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其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本

公司股份总数的25%，在离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2、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将其持有的本公司股票在买入后6个月内卖出，或者

在卖出后6个月内又买入，由此所得收益归本公司所有，本公司董事会将收回其所得收益。

3、在本激励计划有效期内，如果《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相关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中对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有股份转让的有关规定发生了变

化，则这部分激励对象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股票应当在转让时符合修改后的相关规定。

（四）本次股本变动情况

单位：股

类别

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总计

变动前
（截至2024年12月31日）

434,349,942
2,155,871

436,505,813

本次变动

0
0
0

变动后
（截至2025年3月31日）

434,349,942
2,155,871

436,505,813
公司本次股份变动后，公司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

四、股份登记情况及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2025年第一季度，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行权且完成股份登记过户0股，获得募

集资金0元，不涉及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五、新增股份对最近一期财务报告的影响

本次行权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均不构成重大影响。

特此公告。

志邦家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1日

证券代码：603815 证券简称：交建股份 公告编号：2025-013
安徽省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担保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公司名称：安徽交建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交建建筑”）。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安徽省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新增为控股子公司交建建筑提供最高额2,000万元连带责任担保，累计担保金额为2,000万元（含
本次担保额）。

●本次是否有反担保：无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
●特别风险提示：上市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全部系为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已超

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50%，请投资者关注担保风险。
一、担保进展情况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为子公司

提供新增融资类担保预计的议案》，同意为控股子公司的银行贷款、保理及融资租赁等其他债务提供
总额不超过4亿元的连带责任担保：其中，为控股子公司交建建筑（原祥源建设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新
增贷款担保的额度不超过1.9亿元。具体内容请分别参阅2024年4月20日和2024年5月14日刊登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安徽省交通建设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2024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新增融资类担保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26）和《安徽
省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4-037）。

近日，公司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蜀山支行（以下简称“中国银行蜀山支行”）出具《保证合
同》，为交建建筑在中国银行蜀山支行发生的借款、贸易融资、保函、资金业务及其他授信业务合同提
供最高额2,000万元连带责任担保。

本次公司新增为控股子公司交建建筑提供最高额2,000万元连带责任担保，目前累计向其担保金
额为2,000万元（含本次担保额）在公司股东大会批准的担保额度范围内。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被担保人概况
公司名称：安徽交建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合肥市庐阳区濉溪路310号翡丽城时代广场商业综合楼A-2202室
法定代表人：金亮
注册资本：11,000万元
成立日期：2009-04-17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建设工程施工；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项目工程总承包；住宅室内装饰装

修；消防设施工程施工；建设工程设计；文物保护工程施工；建筑劳务分包；建设工程监理（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一般项目：对外承包工程；金属门窗工程施工；土石
方工程施工；工程管理服务；工程造价咨询业务；招投标代理服务（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
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与公司关系情况：公司间接控制交建建筑100%股权
2、被担保人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 2023年 12月 31日,总资产 185,195.16万元, 总负债 158,997.62万元，净资产 26,197.54万元,

2023年度实现营业收入93,207.37万元,净利润7,097.79 万元。(上述数据经审计)
截止 2024年 9月 30日，总资产 125,530.76 万元，总负债 96,275.77 万元，净资产 29,254.99万元，

2024年1-9 月收入 56,863.30万元，净利润2,181.15万元。(上述数据未经审计）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协议主体：保证人：安徽省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甲方）
债权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蜀山支行（乙方）
被担保最高债权额度：
1、本合同所担保债权之最高本金余额为20,000,000.00元。
2、在本合同所确定的主债权发生期间届满之日，被确定属于本合同之被担保主债权的，则基于该

主债权之本金所发生的利息(包括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
限于诉讼费用、律师费用、公证费用、执行费用等)、因债务人违约而给债权人造成的损失和其他所有
应付费用等,也属于被担保债权，其具体金额在其被清偿时确定。

依据上述两款确定的债权金额之和，即为本合同所担保的最高债权额。
保证方式：本合同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期间：本合同项下所担保的债务逐笔单独计算保证期间,各债务保证期间为该笔债务履行期

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在该保证期间内，债权人有权就所涉主债权的全部或部分、多笔或单笔，一并或分别要求保证人

承担保证责任。

合同的生效：本合同自双方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其授权签字人签署并加盖公章之日生效。
四、履行的相关程序
本次担保事项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

2024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新增融资类担保预计的议案》，同意为控股子公司的银行贷款、保理及融资租
赁等其他债务提供总额不超过4亿元的连带责任担保，其中，为控股子公司交建建筑（原祥源建设有
限责任公司）提供新增贷款担保的额度不超过 1.9亿元。具体内容请分别参阅 2024年 4月 20日和
2024年 5月 14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的《安徽省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4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新增融资类担保预计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4-026）和《安徽省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24-037）。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已提供的担保总额为人民币15.32亿元（全部系为控股子公司

提供的担保），占公司2023年末经审计净资产的63.65%。上述担保主要系公司因PPP项目投资或短
期借款分别为宿松县振兴基础设施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亳州市祥居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界首市齐美项
目管理有限公司、安徽交建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凤台博佳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浙江交建城市
服务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安徽道霖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五河星河建设有限责任公司、安徽乾耀建设工
程有限责任公司、凤台博佳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等控股子公司进行的担保。截止目前，公司无逾期
对外担保。

特此公告。
安徽省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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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润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可转债转股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累计转股情况：截至2025年3月31日，累计人民币315,475,000元的“润达转债”转换成公司股

份，占可转债发行总量的57.3591%，累计转股数量为24,116,346股，占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

总额的4.1613%。

● 未转股可转债情况：截至2025年3月31日，尚未转股的“润达转债”金额为人民币234,525,000
元，占可转债发行总量的42.6409%。

● 本季度转股情况：在 2025年 1月 1日至 2025年 3月 31日期间，共有人民币 132,000元的“润达

转债”已转换成公司股份，转股数量为10,146股。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一）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586号文核准，上海润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于2020年6月17日公开发行了5,500,000张（550,000手）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

55,000万元，发行期限6年，票面利率分别为：第一年0.3%、第二年0.6%、第三年1.0%、第四年1.5%、第

五年1.8%、第六年2.0%。

（二）经上海证券交易所“[2020]185号”自律监管决定书同意，公司55,000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

2020年7月13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债券简称“润达转债”，债券代码“113588”。
（三）根据有关规定和《上海润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

约定，公司本次发行的“润达转债”自 2020年 12月 23日起可转换为公司股份，初始转股价格为 13.36
元/股。因公司实施2020年度利润分配，自2021年7月16日起，转股价格调整为13.25元/股。因公司

实施2022年度利润分配，自2023年7月18日起，转股价格调整为13.10元/股。因公司实施2023年度

利润分配，自2024年7月19日起，转股价格调整为13.00元/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1-039、临2023-065、临2024-036）。

二、可转债本次转股情况

公司本次发行的“润达转债”的转股期为2020年12月23日至2026年6月16日。

在2025年1月1日至2025年3月31日期间，共有人民币132,000元的“润达转债”已转换成公司股

份，转股数量为10,146股。截至2025年3月31日，累计人民币315,475,000元的“润达转债”转换成公

司股份，占可转债发行总量57.3591%，累计转股数量为24,116,346股，占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

份总额的4.1613%。

截至2025年3月31日，尚未转股的“润达转债”金额为人民币234,525,000元，占可转债发行总量

的42.6409%。

三、股本变动情况

单位：股

股份类别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总股本

变动前(2024年12月31日)
0

603,640,279
603,640,279

本次可转债转股

0
10,146
10,146

变动后(2025年3月31日)
0

603,650,425
603,650,425

四、其他

投资者如需了解“润达转债”的详细发行条款，请查阅公司于2020年6月1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上海润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

书》全文。

联系部门：证券事务部

联系电话：021-68406213
电子邮箱：board@rundamedical.com
特此公告。

上海润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4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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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润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上月为子公司担保的进展情况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五家全资子公司：杭州润达、惠中医疗、惠中生物、鑫海润邦、青岛益信；六家控

股子公司：合肥润达、云南康泰、武汉尚检、杭州怡丹、苏州润达、合肥三立。被担保人非上市公司关联

人。

●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2025年3月合计为上述被担保人提供的担保金

额为31,027.66万元，此前已实际为该等被担保人提供的担保余额合计为223,763.28万元，截至目前累

计为其提供担保余额254,790.94万元。

●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控股子公司其他股东将持有的股份质押给公司作为反担保，公司实

际承担出资比例对应的担保责任。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 特别风险提示：本次被担保人杭州润达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公司。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实际发生的担保余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74.00%。敬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为支持上海润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及控股子公司的发展，解决

其流动资金短缺问题，经公司董事会及202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自2024年5月23日至2024年度

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期间，为公司全资及控股子公司向（类）金融机构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421,300万

元的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控股子公司其他股东提供对等担保或为公司提供足额反担保，

公司实际承担出资比例对应的担保金额。

（二）担保预计的实际发生情况

2025年3月，在上述批准范围内发生如下担保（单位：万元）：

担
保
方

资产负债率为70%以上的全资及控股子公司

润
达
医
疗

资产负债率为70%以下的全资及控股子公司

润
达
医
疗

润
达
医
疗

被担
保方

杭州
润达

鑫海
润邦

合肥
润达

担 保
方 持
股 比

例

100.00%

100.00%

40.01%

被 担
保 方
最 近
一 期
资 产
负 债
率

83.78%

56.18%

56.43%

此 前
已 实
际 为
被 担
保 人
提 供
的 担
保 余

额

146,955.81

3,000.00

14,800.00

金融机构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杭州分行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杭州分行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杭州西湖

支行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杭州西湖

支行

青岛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文创支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合肥

分行

徽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安徽自贸试验
区合肥片区支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合肥

分行

上 月 实
际 新 增
担 保 起
始时间

2025 年3月5日

2025 年3月7日

2025 年3 月 19
日

2025 年3 月 20
日

2025 年3月5日

2025 年3月6日

2025 年3 月 18
日

2025 年3 月 25
日

上 月
实 际
新 增
担 保
金额

2,000.00
3,000.00
8,000.00

4,080.00

1,000.00

200.00

1,000.00

1,000.00

截 至 上
月 末 担
保余额

164,035.81

4,000.00

17,000.00

2024 年
度 担 保
额度

180,000.00

10,000.00

20,000.00

2024
年度可
用担保
额度

15,964.19

6,000.00

3,000.00

截 至 目
前 担 保
余 额 占
上 市 公
司 最 近
一 期 净
资 产 比

例

38.33%

0.93%

3.97%

其 他
方 共
同 担
保 或
反 担
保

注2

注7

注2

润
达
医
疗

润
达
医
疗

润
达
医
疗

润
达
医
疗

润
达
医
疗

润
达
医
疗

润
达
医
疗

润
达
医
疗

苏州
润达

武汉
尚检

杭州
怡丹

青岛
益信

云南
康泰

惠中
医疗

惠中
生物

合肥
三立

51.00%

76.00%

57.00%

100.00%

75.1020%

100.00%

100.00%

65.00%

43.30%

18.02%

47.10%

50.31%

56.88%

33.28%

55.73%

68.48%

2,550.00

3,000.00

15,000.00

6,000.00

2,740.47

10,985.00

8,932.00

9,800.00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苏州分行

苏州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工业园区支行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武汉汉阳支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杭州市开元支

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杭州市开元支

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青岛市南支行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昆明分行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昆明分行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昆明东进支行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浦东分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上海第二

支行

上海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崇明

支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虹口

支行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浦东分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合肥

分行

2025 年3 月 21
日

2025 年3 月 27
日

2025 年3 月 27
日

2025 年3 月 20
日

2025 年3 月 26
日

2025 年3 月 21
日

2025 年3 月 17
日

2025 年3 月 27
日

2025 年3 月 31
日

2025 年3 月 27
日

2025 年3 月 12
日

2025 年3 月 11
日

2025 年3 月 10
日

2025 年3 月 27
日

2025 年3 月 18
日

300.00

150.00

1,000.00

2,000.00

2,000.00

1,000.00

210.65

194.02

243.00

800.00

500.00

1,000.00

350.00

800.00

200.00

3,000.00

4,000.00

19,000.00

7,000.00

3388.14

12,285.00

11,082.00

10,000.00

5,000.00

10,000.00

20,000.00

17,000.00

4,000.00

15,000.00

15,000.00

10,000.00

2,000.00

6,000.00

1,000.00

10,000.00

611.86

2,715.00

3,918.00

0.00

0.70%

0.93%

4.44%

1.64%

0.79%

2.87%

2.59%

2.34%

注8

注1

注5

注6

注6

注4

注4

注4

注3

注9

注10

注1：李华宾、张昕明提供全额担保；

注2：合肥润达其他少数股东将合计59.99%的股权质押给公司；

注 3：中小微对惠中医疗在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浦东分行的 800万元贷款中 85%部分提供担

保，由公司对其提供连带责任保证的反担保；

注4：云南康泰其他少数股东将合计24.8980%的股权质押给公司；

注5：武汉尚检其他少数股东将合计24%的股权质押给公司；

注6：杭州怡丹股东就中国银行的贷款签订担保责任分割协议，公司实际承担57%的担保责任；

注7：杨红、汪硕共同担保，合肥润达其他少数股东将合计59.99%的股权质押给公司；

注8：李华宾、张昕明共同担保，苏州润达股东就江苏银行300万贷款签订担保责任分割协议，公

司实际承担51%的担保责任；

注 9：中小微对惠中生物在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浦东分行的 800万元贷款中 85%部分提供担

保，由公司对其提供连带责任保证的反担保；

注10：合肥三立其他少数股东将合计35%的股权质押给公司。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杭州润达医疗管理有限公司（简称“杭州润达”）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3MA2H0WQF15
成立时间：2019年11月26日

公司住所：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皓章大厦1幢1506室-2
法定代表人：胡震宁

注册资本：50000万元人民币

股权结构：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持有其100%股权。

主营业务为医学实验室综合服务提供商，为医学实验室提供各类体外诊断产品及相关技术等服

务。截至公告披露日，不存在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期间

2023年度/2023年12月31日

2024年1-9月/2024年9月30日

资产总额

222,184
322,432

负债总额

164,244
270,134

资产净额

57,940
52,298

营业收入

214,490
149,925

净利润

3,282
-5,643

注：2023年数据经审计，2024年1-9月数据未经审计，单位为万元。

2、杭州怡丹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简称“杭州怡丹”）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4552658740E
成立时间：2010年3月22日

公司住所：杭州市西湖区文二西路808号西溪壹号创意商务中心9号楼

法定代表人：彭华兵

注册资本：2000万元人民币

股权结构：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持有其57%股权；其他股东持股比例分别为：杭州丹洋投资管

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10%、彭华兵25%、申屠金胜7%、孙波1%。

主营业务为医学实验室综合服务提供商，为医学实验室提供各类体外诊断产品及相关技术等服

务。截至公告披露日，不存在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期间

2023年度/2023年12月31日

2024年1-9月/2024年9月30日

资产总额

52,232
49,450

负债总额

27,643
23,289

资产净额

24,589
26,161

营业收入

55,603
35,070

净利润

2,982
1,572

注：2023年数据经审计，2024年1-9月数据未经审计，单位为万元。

3、合肥润达万通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简称“合肥润达”）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100MA2MUDJ51G
成立时间：2016年4月6日

公司住所：安徽省合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慈光路118号药检楼二层

法定代表人：刘田姣

注册资本：1667万元人民币

股权结构：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持有其40.01%股权；其他股东持股比例分别为：杨红30.59%、

汪硕29.40%。

主营业务为医学实验室综合服务提供商，为医学实验室提供各类体外诊断产品及相关技术等服

务。截至公告披露日，不存在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期间

2023年度/2023年12月31日

2024年1-9月/2024年9月30日

资产总额

36,523
35,515

负债总额

21,057
20,042

资产净额

15,466
15,472

营业收入

35,719
22,327

净利润

1,881
848

注：2023年数据经审计，2024年1-9月数据未经审计，单位为万元。

4、上海惠中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简称“惠中医疗”）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56711898366
成立时间：2008年2月14日

公司住所：上海金山区山阳镇卫昌路1018号

法定代表人：刘辉

注册资本：15000万元人民币

股权结构：为全资子公司惠中诊断的全资子公司，公司穿透持有其100%股权。

主营业务为体外诊断产品的研发和生产。截至公告披露日，不存在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

事项。

期间

2023年度/2023年12月31日

2024年1-9月/2024年9月30日

资产总额

42,854
49,839

负债总额

16,377
16,588

资产净额

26,477
33,250

营业收入

16,373
16,836

净利润

2,265
6,773

注：2023年数据经审计，2024年1-9月数据未经审计，单位为万元。

5、上海惠中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简称“惠中生物”）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4133607244C
成立时间：1992年11月12日

公司住所：上海市金山区山阳镇卫昌路1018号2幢3层、4层、3幢1层、2层、4层

法定代表人：刘辉

注册资本：500万元人民币

股权结构：为全资子公司惠中诊断的全资子公司，公司穿透持有其100%股权。

主营业务为体外诊断产品的研发和生产。截至公告披露日，不存在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

事项。

期间

2023年度/2023年12月31日

2024年1-9月/2024年9月30日

资产总额

27,662
31,498

负债总额

14,786
17,555

资产净额

12,876
13,944

营业收入

19,743
14,775

净利润

2,314
1,068

注：2023年数据经审计，2024年1-9月数据未经审计，单位为万元。

6、山东鑫海润邦医疗用品配送有限公司（简称“鑫海润邦”）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203053077677Y
成立时间：2012年10月10日

公司住所：山东省青岛市市北区黑龙江南路2号甲12层1209户

法定代表人：胡震宁

注册资本：8000万元人民币

股权结构：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持有其100%股权。

主营业务为医学实验室综合服务提供商，为医学实验室提供各类体外诊断产品及相关技术等服

务。截至公告披露日，不存在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期间

2023年度/2023年12月31日

2024年1-9月/2024年9月30日

资产总额

73,034
59,593

负债总额

47,232
33,481

资产净额

25,802
26,111

营业收入

45,295
25,518

净利润

971
310

注：2023年数据经审计，2024年1-9月数据未经审计，单位为万元。

7、武汉润达尚检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简称“武汉尚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106MA4KLAFL1F
成立时间：2015年11月5日

公司住所：武昌区宝通寺路20号百瑞景中央生活区五期（西区）第4幢2层3、4、17、18、19号、第4
幢3层1、2、3、4、18、19、20号

法定代表人：胡震宁

注册资本：1149.821万元人民币

股权结构：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持有其76%股权；其他股东持股比例分别为：曾青10%、胡潇

7%、杨三齐7%。

主营业务为医学实验室综合服务提供商，为医学实验室提供各类体外诊断产品及相关技术等服

务。截至公告披露日，不存在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期间

2023年度/2023年12月31日

2024年1-9月/2024年9月30日

资产总额

31,464
30,377

负债总额

7,547
5,473

资产净额

23,918
24,904

营业收入

21,330
14,859

净利润

1,155
986

注：2023年数据经审计，2024年1-9月数据未经审计，单位为万元。

8、苏州润达汇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简称“苏州润达”）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94323760485N
成立时间：2015年1月15日

公司住所：苏州市吴中区石湖西路188号南京师范大学科技园17楼E1座

法定代表人：杜倩

注册资本：300万元人民币

股权结构：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持有其51%股权；张昕明持有其49%股权。

主营业务为医学实验室综合服务提供商，为医学实验室提供各类体外诊断产品及相关技术等服

务。截至公告披露日，不存在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期间

2023年度/2023年12月31日

2024年1-9月/2024年9月30日

资产总额

12,545
14,696

负债总额

4,928
6,363

资产净额

7,617
8,333

营业收入

15,080
10,684

净利润

1,587
1,316

注：2023年数据经审计，2024年1-9月数据未经审计，单位为万元。

9、青岛益信医学科技有限公司（简称“青岛益信”）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203763602608H
成立时间：2004年6月9日

公司住所：山东省青岛市市北区黑龙江南路2号甲12层1202-1206室

法定代表人：胡震宁

注册资本：10000万元人民币

股权结构：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持有其100%股权。

主营业务为医学实验室综合服务提供商，为医学实验室提供各类体外诊断产品及相关技术等服

务。截至公告披露日，不存在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期间

2023年度/2023年12月31日

2024年1-9月/2024年9月30日

资产总额

72,804
68,251

负债总额

40,284
34,340

资产净额

32,520
33,911

营业收入

64,799
46,673

净利润

-53
1,391

注：2023年数据经审计，2024年1-9月数据未经审计，单位为万元。

10、云南润达康泰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简称“云南康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0000325225558R
成立时间：2014年12月18日

公司住所：云南省昆明市科光路8号B幢502室

法定代表人：马俊生

注册资本：5326.087万元人民币

股权结构：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持有其 75.102%股权；其他股东持股比例分别为：马俊生

9.3878%、杭州滇澜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8%、王萍7.5102 %。

主营业务为医学实验室综合服务提供商，为医学实验室提供各类体外诊断产品及相关技术等服

务。截至公告披露日，不存在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期间

2023年度/2023年12月31日

2024年1-9月/2024年9月30日

资产总额

16,603
17,352

负债总额

9,790
9,869

资产净额

6,812
7,483

营业收入

18,487
12,923

净利润

1,706
671

注：2023年数据经审计，2024年1-9月数据未经审计，单位为万元。

11、合肥三立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简称“合肥三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121562184307G
成立时间：2010年9月21日

公司住所：安徽省合肥市高新区浮山路与望江西路交口东南角华佗巷50号车间二4001室

法定代表人：汤勇

注册资本：500万元人民币

股权结构：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杭州润达的控股子公司，公司穿透持有其65%股权；德清恒益投资

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其35%股权。

主营业务为医学实验室综合服务提供商，为医学实验室提供各类体外诊断产品及相关技术等服

务。截至公告披露日，不存在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期间

2023年度/2023年12月31日

2024年1-9月/2024年9月30日

资产总额

34,644
30,555

负债总额

24,538
20,923

资产净额

10,106
9,631

营业收入

23,949
8,887

净利润

2,137
-475

注：2023年数据经审计，2024年1-9月数据未经审计，单位为万元。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序
号

1

2

3

被 担 保
人

杭 州 润
达

杭 州 润
达

鑫 海 润
邦

银行

兴 业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杭 州

分行

中 国 民 生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杭州分行

青 岛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文 创

支行

担保本
金金额
（万元）

2,000.00

3,000.00

1,000.00

贷
款
期
限

半
年

一
年

半
年

担保方式

由 公 司 提
供 连 带 责

任保证

由 公 司 提
供 连 带 责

任保证

由 公 司 提
供 连 带 责

任保证

担保范围

为债权人依据主合同约定为债务人提
供各项借款、融资、担保及其他表内外
金融业务而对债务人形成的全部债
权，包括但不限于债权本金、利息、违
约金、损害赔偿金、债权人实现债权的

费用等。

本合同第 1.2条约定的主债权本金/垫
款/付款及其利息、罚息、复利、违约
金、损害赔偿金，及实现债权和担保权

利的费用。

包括主债权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
约金、损害赔偿金，以及债权人实现债
权的一切费用以及债务人应向债权人

应支付的其他款项。

保证期间

保证期间为该笔融资
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

满之日起三年。

为债务履行期限届满
日起三年。

保证人的保证期间为
主合同约定的债务履
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

年。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杭 州 润
达

杭 州 润
达

合 肥 润
达

惠 中 生
物

合 肥 三
立

合 肥 润
达

苏 州 润
达

苏 州 润
达

武 汉 尚
检

云 南 康
泰

杭 州 怡
丹

青 岛 益
信

云 南 康
泰

惠 中 医
疗

惠 中 生
物

惠 中 医
疗

惠 中 生
物

中 国 农 业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杭 州 西 湖

支行

中 国 农 业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杭 州 西 湖

支行

上 海 浦 东
发 展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合 肥

分行

上 海 浦 东
发 展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虹 口

支行

上 海 浦 东
发 展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合 肥

分行

徽 商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安 徽
自 贸 试 验
区 合 肥 片

区支行

江 苏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苏 州

分行

苏 州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工 业
园区支行

华 夏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武 汉
汉阳支行

华 夏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昆 明
东进支行

中 国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杭 州
市 开 元 支

行

中 国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青 岛
市南支行

兴 业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昆 明

分行

上 海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浦 东

分行

上 海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浦 东

分行

中 国 建 设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上 海 第 二

支行

上 海 农 村
商 业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崇 明

支行

8,000.00

4,080.00

1,200.00

350.00

200.00

1,000.00

300.00

150.00

1,000.00

243.00

4,000.00

1,000.00

404.66

800.00

800.00

500.00

1,000.00

一
年

半
年

一
年

一
年

两
年

一
年

一
年

一
年

一
年

一
年

一
年

一
年

九
个
月

一
年

一
年

一
年

一
年

由 公 司 提
供 连 带 责

任保证

由 公 司 提
供 连 带 责

任保证

由 公 司 提
供 连 带 责

任保证

由 公 司 提
供 连 带 责

任保证

由 公 司 提
供 连 带 责

任保证

由公司、杨
红女士、汪
硕 先 生 提
供 连 带 责

任保证

由公司、张
昕明、李华
宾 提 供 连
带 责 任 保

证

由 李 华 宾
及 张 昕 明
向 苏 州 润
达提供300
万 的 连 带
责任保证，
公 司 对 此
提 供 50%
的 连 带 责
任保证，公
司 承 担 的
担 保 责 任
不 超 过 持
股比例。

由 公 司 提
供 连 带 责

任保证

由 公 司 提
供 连 带 责

任保证

由 公 司 提
供 连 带 责

任保证

由 公 司 提
供 连 带 责

任保证

由 公 司 提
供 连 带 责

任保证

由 公 司 提
供 连 带 责
任保证；由
中 小 微 对
贷 款 85%
部 分 提 供
担保，由公
司 对 其 提
供 连 带 责
任 保 证 的
反担保，并
出具《不可
撤 销 信 用
反 担 保

函》。

由 公 司 提
供 连 带 责

任保证

由 公 司 提
供 连 带 责

任保证

包括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偿付的借
款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
害赔偿金、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有关规定确定由债务人和担保
人承担的迟延履行债务利息和迟延履
行金、保全保险费以及诉讼费、律师费

等债权人实现债权的一切费用。

除了本合同所述之主债权，还及于由
此产生的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
手续费及其他为签订或履行本合同而
发生的费用、以及债权人实现担保权
利和债权所产生的费用，以及根据主
合同经债权人要求债务人需补足的保

证金。

为主合同项下不超过人民币伍仟万元
整的债权本金，以及利息、违约金、损
害赔偿金、债务人应向债权人支付的
其他款项、债务人实现债权与担保权

利而发生的费用。

保证人在本合同项下担保的范围包括
但不限于：债权人与债务人在主合同
项下的债权本金及按主合同约定计收
的全部利息、以及债务人应当支付的
手续费、违约金、赔偿金、税金和债权
人为实现债权和担保权利而发生的费

用。

主合同项下的债权本金及利息、逾期
利息、复利、罚息、迟延履行裁判文书
期间应加倍支付的债务利息、违约金、
损害赔偿金、债务人应向债权人支付
的其他款项、债权人实现债权的费用。

为主债权本金、利息、逾期利息、罚息、
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汇率损失
以及鉴定费、评估费、拍卖费、诉讼费、
仲裁费、公证费、律师费等债权人为实
现债权而发生的合理费用以及其他所

有主合同债务人的应付费用。

本合同所担保债权之最高本金余额
为：人民币玖仟伍佰万元整。在本合
同第二条所确定的主债权发生期间届
满之日，被确定属于本合同之被担保
主债权的，则基于该主债权之本金所
发生的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
现债权的费用、因债务人违约而给债
权人造成的损失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
等，也属于被担保债权，其具体金额在

其被清偿时确定。

本合同所担保债权之最高本金余额
为：人民币叁仟万元整。在本合同第
二条所确定的主债权发生期间届满之
日，被确定属于本合同之被担保主债
权的，则基于该主债权之本金所发生
的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
权的费用、因债务人违约而给债权人
造成的损失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等，
也属于被担保债权，其具体金额在其

被清偿时确定。

本合同所担保的债权为债权人依据主
合同约定为债务人提供各项借款、融
资、担保及其他表内外金融业务而对
债务人形成的全部债权，包括但不限
于债权本金、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

金、债权人实现债权的费用等。

1. 保证担保范围为债权人在主合同项
下所享有的全部债权，包括借款本金、
利息、罚息、违约金、赔偿金、主合同项
下应缴未缴的保证金和实现债权或担

保物权的费用。2.向上海市中小微企业政策性融资担
保基金管理中心（简称“中小微”）：反
担保保证的范围为《委托担保承诺书》
中约定的债务人应向中小微支付的全
部款项，包括：中小微因履行保证责任
支付的全部款项、自付款之日起的利

息等费用。

主合同项下不超过人民币叁仟万元整
的本金余额以及利息、违约金、赔偿
金、判决书或调解书等生效法律文书
迟延履行期间应加倍支付的债务利
息、债务人应向债权人支付的其他款
项、债权人为实现债权与担保权而发

生的一切费用。

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合同项下的债
务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赔

偿金以及实现债权的费用。

为主合同约定的债务
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

三年。

按债权人对债务人每
笔债权分别计算，自
每笔债权合同债务履
行期届满之日起至该
债权合同约定的债务
履行期届满之日后三

年止。

按债权人为债务人办
理的单笔授信业务分
别计算，即自单笔授
信业务的债务履行期
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为自本合同生效之日
起至主合同项下债务
履行期届满之日后满

三年之日止。

本合同项下的保证期
间按债权人为债务人
办 理 的 业 务 分 别 计
算，即自债务人在各
单笔主合同项下的债
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

起三年。

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
的保证期间为三年。

保证期间为该笔债务
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

三年。

保证期间为该笔债务
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

三年。

根据主合同项下债权
人对债务人所提供的
每笔融资分别计算就
每笔融资而言，保证
期间为该笔融资项下
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

日起三年。

1. 保证人承担保证责
任的期间为自借款人
履行债务的期限届满

之日起三年。2. 向中小微：公司承
担不可撤销信用反担
保的保证期间自中小
微代偿之日起叁年。

本合同项下的保证期
间按债权人为债务人
办理的单笔授信业务
分别计算，即自单笔
授信业务的主合同签
订之日起至债务人在
该主合同项下的债务
履行期限届满日后三

年止。

保证人的保证期间为
主合同约定的债务人
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

日起三年。

注：1、贷款期限以实际发生为准。

2、反担保及担保分割措施：（1）云南康泰其他少数股东将合计 24.8980%的股权质押给公司；（2）
合肥润达其他少数股东将合计59.99%的股权质押给公司；（3）合肥三立其他少数股东将合计35%的股

权质押给公司；（4）武汉尚检其他少数股东将合计24%的股权质押给公司；（5）杭州怡丹股东就中国银

行的贷款签订担保责任分割协议，公司实际承担 57%的担保责任；（6）苏州润达股东就江苏银行 300
万贷款签订担保责任分割协议，公司实际承担51%的担保责任。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公司提供担保的贷款为各子公司项目建设及日常经营所需，有利于加快子公司发展，符合公司整

体发展。其中杭州润达最近一期资产负债率超70%，为其担保是为支持其经营，满足其经营发展的融

资需求，增强其盈利能力，公司能实时监控全资及控股子公司现金流向与财务变化情况，风险在可控

范围。控股子公司其他股东提供对等担保或为公司提供足额反担保，公司实际承担出资比例对应的

担保金额。

五、董事会意见

上述被担保方均为公司全资及控股子公司，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良好，具有较强的偿债能力，公

司为其提供担保的贷款为各公司项目建设及日常经营所需，是符合公司整体发展战略需要的，并且被

担保方具有完善的风险评估与控制体系，公司能实时监控全资及控股子公司现金流向与财务变化情

况，风险在可控范围内。经董事会审核，同意上述担保预计事项，并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由公司管理

层在额度范围内全权办理具体担保业务并由公司法定代表人签署具体的担保协议。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 481,300.00万元，（其中公司为控股子

公司提供担保 421,300.00 万元，子公司为公司发行债券提供反担保 60,000 万元），实际发生的担保余

额为316,746.89万元，占公司2023年12月31日经审计净资产为74.00%，无逾期担保。公司对控股子

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为421,300.00万元，实际发生的担保余额为316,746.89万元，占公司2023年12月

31日经审计净资产为74.00%，无逾期担保。公司不存在对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

保。

特此公告。

上海润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4月1日


